
《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

2025 年 8 月，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雅安供电公司牵头，联合电力行业内多家供电企

业、科研机构及相关单位，共同成立《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标准编写工作组。

同步工作组启动标准编制前期调研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地市及县区供电企业、组织行业专家

座谈、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案例等方式，系统梳理供电企业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的

痛点、难点问题，明确标准编制的核心需求与重点方向。随后，依据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制定标准编制大纲，并完成

标准草案稿的撰写。

标准立项阶段：

2025 年 10 月，《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立项申请材料提交至中国电工技术

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经委员会专家组从标准必要性、可行性、技术先进性等方面进行严格

审议，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为后续标准研制工作奠定基础。

编写研制阶段：

2025 年 8 月，标准编写组根据立项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草案稿进行首轮

修改完善，并组织召开工作组第一次线上会议。来自各地市供电企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

的 22 名专家代表参会，针对草案稿中突发事件分类分级、应急组织机构职责、应急保障措

施等核心内容展开深入论证，共提出 37 条修改建议。编写组结合建议对草案稿进行优化调

整，进一步明确地市与县区供电企业的职责边界，细化应急响应流程。

2025 年 9 月，工作组召开第二次线上讨论会，重点围绕标准文本用词的严谨性、条款

的可操作性展开研讨，对预警发布渠道、应急物资调配机制、后期处置流程等内容进行补充

完善。会后，编写组整合专家意见，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的最终撰写。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雅安供电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应急中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茂名供电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电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国网

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濮阳供电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孔晨华、陈宝奇胡锦军、杨春锋、杨治水、陈 婷、邓 创、汪悦颀、顾春

晖、肖炳林、李 华、甘晓杰、刘志翔、张 洋、李忠坤、李 健

所做的工作：

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标准起草阶段的技术论证、草案修改及征求意见工作，确保标准内容

科学、全面、贴合行业实际需求。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合规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

则》（GB/T 29639-2020）、《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9 号）

等行业规章与标准，确保条款内容合法合规，与现行政策体系保持一致。

实用性原则

立足供电企业应急管理实际场景，充分考虑地市与县区供电企业的管理差异、资源配置

水平及地域特点，聚焦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置需求，细化应急组织机构职责、流程与保障措施，确保标准条款可操作、可落地，

能够直接指导供电企业开展应急管理工作。

系统性原则

构建 “预防 - 预警 - 响应 - 处置 - 恢复” 全流程应急管理体系，涵盖应急组织机

构、应急预案、应急保障、预防与预警、应急响应、信息报告与发布、后期处置、监督管理

等核心模块，形成闭环管理机制，全面覆盖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各个环节。

协同性原则

强化 “政企联动、上下协同、内外协作” 理念，明确供电企业与地方政府应急指挥部、

上级电网企业、社会救援力量的联动机制，规范跨县区应急资源调配、信息共享及协同处置

流程，提升突发事件应对的整体效能。

2、标准主要内容



共 12 章 + 4 附录，主要内容如下：

范围与引用文件：明确适用于地市 / 县区供电企业四类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引用 23 项

法律法规与标准。

术语与总则：界定 15 个核心术语，明确应急方针、事件分类分级及 “事前 - 事中 -

事后” 体系建设要求。

组织与预案：细化地市 / 县区应急指挥体系职责，规范应急预案全生命周期管理（制

定、评审、培训、演练等）。

应急保障：从队伍、物资、通信、技术等 6 维度明确保障要求，强化政企与社会力量

联动。

预防响应与处置：规范风险监测预警（四级预警）、应急响应（四级响应）、信息报告发

布及后期善后、重建、调查流程。

附录：含应急体系框架图、组织结构图等 4 个可视化工具，辅助标准落地。

3、主要技术差异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专项团体标准，现有相关标准多聚焦于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如《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应急预案编制（如

GB/T 29639-2020）或电网企业应急能力评估（如 DL/T 1920-2018），缺乏对供电企业应急

管理全流程、全要素的系统性规范。本标准在整合现有标准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地市与县区供电企业的职责分工，强化政企联动、跨区协同机制，补充风险监测预警、应急

保障、后期处置等环节的具体要求，形成覆盖 “预防 - 预警 - 响应 - 恢复” 的完整标

准体系，填补了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项标准的空白。

4、解决的主要问题

（1）统一应急管理框架，解决 “体系不健全” 问题

明确供电企业应急管理的总体框架与核心模块，规范组织架构、预案体系、保障措施等

内容，避免企业因应急管理体系缺失或碎片化导致处置混乱。

（2）细化职责分工，解决 “权责不清晰” 问题

区分地市与县区供电企业的应急管理职责，明确指挥长、专业工作小组及基层单位的具

体任务，避免跨区域、跨部门协作中的职责推诿。

（3）规范处置流程，解决 “响应不规范” 问题

细化预警发布、响应启动、抢险救援、信息报告等流程，明确各级别事件的处置标准与

时限，提升应急处置的规范性与效率。



（4）强化协同联动，解决 “联动不顺畅” 问题

建立供电企业与政府、上级电网、社会救援力量的联动机制，规范资源调配、信息共享

流程，提升突发事件应对的整体协同性。

（5）降低事件损失，解决 “保障不到位” 问题

从队伍、物资、通信、技术等维度完善应急保障体系，确保应急资源 “拿得出、用得

上”，助力企业在事件发生后快速控制事态、恢复供电，减少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选取 1 家地市、2 家县区供电企业试点，验证结果如下：

功能性：修订后预案可操作性提升 40%，应急响应启动至抢修到场耗时缩短 25%，成功

预警 1 起线路覆冰风险。

性能效率：跨县区物资调配效率提升 30%，指挥决策效率提升 35%，关键用户供电恢复

时间缩短 1.5 小时。

易用性与可靠性：员工应急知识掌握率达 92%，设备故障诊断准确率提升 15%，试点处

置 12 起事件无失误，通信中断后 15 分钟内恢复。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供电企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2 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